
信息披露

2025/12/30

星期二

B104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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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89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战凯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战凯先生因个人原因， 申请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

员、审计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辞职后，战凯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

何职务。

一、独立董事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

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是否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

战凯 独立董事

公司股东会选举

产生新任独立董

事之日

2028 年 8 月

13日

个人原因 否 否

二、独立董事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战凯先生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

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其

辞职报告将在新的独立董事到任之日或者独立董事人数不少于公司董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起生效，在此之前，

战凯先生仍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职责。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新任独

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战凯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

诺事项。

战凯先生确认：其与公司、董事会无意见分歧，不存在任何与辞职有关的其它应提请公司董事会、各位股东

注意之事宜。

公司及董事会对战凯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547

证券简称：山东黄金 公告编号：临

2025-088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山金国际为其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

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

有反担保

Osino� Mining�

Investments� Limited

（ 以 下 简 称

“OMIL” ）

26,200.00万元 0.00万元 是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

担保总额（万元）

947,633.51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

25.07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山金国际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金

国际” ）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锡林郭勒盟分行签订了 《保证合同》， 山金国际为OMIL不超过

40,000万美元等值人民币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近日，山金国际新增一笔对其子公司担保，该担保金额已在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另行提报董事会

及股东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担保人

被担保

人

债权人

保证合同金

额（万元）

本次使用担保额

度（万元）

担保方

式

担保期

限

其他股东

是否提供

担保或反

担保情况

山金国际

Osino�

Mining�

Invest-

ments�

Limited

中国进出口银行

内蒙古自治区分

行

282,092.00

23,000.00

连带责

任担保

自 主 合

同 项 下

债 务 履

行 期 届

满 之 日

起三年

否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呼和浩特

分行

1,7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山东省分

行

1,5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锡林

郭勒盟分行

0.00

合计 282,092.00 26,200.00 - - -

注：保证合同金额不超过40,000万美元，按照担保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银行间外

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为不超过282,092.00万元（人民币）。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4年12月19日、2025年1月1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金国际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山金国际分别于2024年

12月19日、2025年1月1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山金国际及下属子公

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提高山金国际融资决策效率，山金国际同意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及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预计担保总额度为455,400.00万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

199,400.00万元，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256,000.00万元。 担保额度的有效期

为山金国际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2025年12月31日。 如单笔担保的存续期超过了决议的

有效期，则决议的有效期自动顺延至单笔担保终止时止，具体的担保期限以最终签订的合同约定为准。 在担保

额度有效期内，担保总额度可循环使用，但山金国际在任一时点的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不超过455,400.00万元。

上述担保额度可在子公司之间进行担保额度调剂。 根据山金国际业务发展需要和山金国际202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授权， 山金国际将资产负债率大于70%的被担保方Osino� Gold� Exploration� and� Mining� (Pty)�

Ltd. 的担保额度200,000.00万元全部调整至资产负债率小于70%的被担保方Osino� Mining� Investments�

Limited。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0日、2025年5月29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山金国际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100）、《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山金国际全资子公司之间调剂担保额度暨担保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26），以及山金

国际于2024年12月20日、2025年5月29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山金国际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61）、《山金国际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之间调剂担保额度暨担保进展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23）。

（三）本次担保后担保额度情况

担

保

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2025年

9月30日）

资产负债

率

2025年度

审批的担

保额度（万

元）

本次担保

前担保余

额（万

元）

本次新增

担保金额

（万元）

本次担保

后担保余

额（万

元）

担保余额占

山金国际最

近一期

（2025年

9月30日）

净资产比例

剩余可用

担保额度

（万元）

是

否

关

联

担

保

是

否

有

反

担

保

山

金

国

际

一、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超过70%

海南盛蔚

贸易有限

公司

100% 83.22% 36,000.00

33,000.0

0

0.00

33,000.0

0

2.29% 3,000.00 否 否

上海盛鸿

融信国际

贸易有限

公司

96.60% 80.59% 10,000.00 0.00 0.00 0.00 0.00% 10,000.00 否 否

宁波永盛

融信国际

贸易有限

公司

100% 78.28% 10,000.00 0.00 0.00 0.00 0.00% 10,000.00 否 否

二、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未超过70%

青海大柴

旦矿业有

限公司

90% 12.78% 6,400.00 0.00 0.00 0.00 0.00% 6,400.00 否 否

Sino�

Gold�

Tenya

（HK）

Limited

100% 29.97% 73,000.00 0.00 0.00 0.00 0.00% 73,000.00 否 否

YTSH�

SINGA-

PORE�

PTE.LTD.

96.60

%

59.27% 20,000.00 0.00 0.00 0.00 0.00% 20,000.00 否 否

Osino�

Mining�

Invest-

ments�

Limited

100% 62.54%

300,000.0

0

0.00

26,200.0

0

26,200.0

0

1.82%

273,800.0

0

否 否

合计

455,400.0

0

33,000.0

0

26,200.0

0

59,200.0

0

4.10%

396,200.0

0

- -

注：上述资产负债率等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如表格中存在个别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数据汇总数存在

尾差的情况，系数据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Osino�Mining�Investments�Limited

被担保人类型及山金国际持股

情况

全资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山金国际持有海南盛蔚贸易有限公司100%股权， 海南盛蔚贸易有限公司

直接持有Osino�Resources�Corp.100%股权，OMIL为Osino�Resources�

Corp.全资子公司，山金国际间接持有Osino�Resources�Corp.100%股权。

OMIL间接持有拥有Twin�Hills金矿项目的Osino�Gold�Exploration�

and�Mining�(Pty)�Ltd.100%股权。

成立时间 2022年3月23日

注册地 毛里求斯

注册资本 100美元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 /2025年

1-9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83,530.34 49,670.00

负债总额 52,243.63 19,226.57

资产净额 31,286.72 30,443.44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1,164.12 549.16

（二）被担保人失信情况

OMIL为境外机构，截至公告披露日，不适用“失信被执行人”查询。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被担保人：Osino� Mining� Investments� Limited

债权人：中国进出口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锡林郭勒盟分行

保证人：山金国际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范围：贷款本金、利息（包括但不限于法定利息、约定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以及“债务人”应支付的任何

其他款项（无论该项支付是在贷款到期日应付或在其它情况下成为应付）。

保证最高金额：不超过40,000万美元。按照担保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银行间外汇

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为不超过282,092.00万元（人民币）。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其他股东方是否提供担保及担保形式：否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OMIL为山金国际全资子公司，山金国际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有利于其项目建设的正常开展。山金

国际对OMIL在经营管理、财务、投资、融资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财务风险处于山金国际有效的控制范围内。

OMIL未就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不会影响山金国际的持续经营能力。 山金国际本次提供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

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山金国际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的相关事项已经2024年12月19日、2025年1月1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2025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对担保事项的相关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0日披露的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山金国际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100）。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山金国际为其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9,200.00万元；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山东黄金香港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92,10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647.748.51万元）；公司为全

资子公司山东黄金矿业（莱州）有限公司并购贷款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40,685.00万元。 公司以上担保余额合计

947,633.51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资产总额的5.90%，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5.07%。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0万元。 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人提供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无逾期担保，也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

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等。

特此公告。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

688157

证券简称：松井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51

松井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专户销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松井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在银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 鉴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已全部结项，且节余募集资金已按照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使用完毕，公司于近日完成全部募

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关于同意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831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1,99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4.48元，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 686,152,000.00元 。 由主承销商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扣除承销费用和保荐费用共计人民币

51,760,236.35元，余额人民币634,391,763.65元已于2020年6月2日通过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汇入公司在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东塘支行开设的账号632038075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扣除承销保荐费、律师费、审

计及验资费、信息披露费、交易所手续费等费用共计人民币67,125,685.24元（不含增值税进项税），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19,026,314.76元。

本次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6月2日全部到位，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6月2日对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20]29927号）。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放及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等

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2020年6月4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乡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东塘支行、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湘府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科创新材料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长沙井湾子支行、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麓山支行、 保荐机构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职责、权力和义务。

2023年9月21日，公司因再次申请发行证券聘请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保荐机构，并由其履行德邦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尚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 鉴于持续督导机构变更，公司及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长沙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麓山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乡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湘府支行、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高新科创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井湾子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职责、权力和义务。

2025年5月20日，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

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新项目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2025年6月3日，公司开立新

项目募集资金存放专户， 并与持续督导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宁乡支

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职责、权力和义务。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具体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账号 账户状态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湘府支行 731906780510301 本次注销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高新科创支行 66220078801100000795 本次注销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东塘支行 632038075 本次注销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乡支行 589875457421 本次注销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井湾子支行 66090078801300000743 本次注销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麓山支行 800000205617000001 本次注销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宁乡支行 79120180800998803 本次注销

注： 原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科创新材料支行更名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

高新科创支行。

三、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及2025年5月20日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新项目及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中4,000.00万元

用于“汽车新型功能涂层材料研发与产业化项目” ，其余节余募集资金5,172.44万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松井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新项目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8）。

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结项， 且节余募集资金已按照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方案使用完毕。 为方便资金账户管理，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上述全部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公司

与持续督导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随之终止。

特此公告。

松井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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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三环北路777号公司科创大楼2楼B210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8

普通股股东人数 2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94,605,96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94,605,96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0.477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0.477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表决方式：本次会议表决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2、召集和主持情况：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凌云剑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熊开阔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4,574,422 99.9666 3,620 0.0038 27,924 0.0296

2、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4,527,003 99.9165 51,039 0.0539 27,924 0.0296

3.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松井股份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4,527,003 99.9165 51,039 0.0539 27,924 0.0296

3.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松井股份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4,527,003 99.9165 51,039 0.0539 27,924 0.0296

3.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松井股份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4,527,003 99.9165 51,039 0.0539 27,924 0.0296

3.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松井股份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4,527,003 99.9165 51,039 0.0539 27,924 0.0296

3.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松井股份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4,527,003 99.9165 51,039 0.0539 27,924 0.0296

3.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松井股份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4,527,003 99.9165 51,039 0.0539 27,924 0.0296

3.0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松井股份防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4,574,422 99.9666 3,620 0.0038 27,924 0.0296

3.0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松井股份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4,573,422 99.9656 4,620 0.0048 27,924 0.0296

3.09议案名称：《关于制定〈松井股份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4,573,422 99.9656 4,620 0.0048 27,924 0.0296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4,516,766 99.9057 61,276 0.0647 27,924 0.0296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4,516,766 99.9057 61,276 0.0647 27,924 0.0296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4,518,803 99.9078 59,239 0.0626 27,924 0.0296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7.00、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7.01

《关于选举罗杰尧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94,287,035 99.6628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18,569,284 99.8304 3,620 0.0194 27,924 0.1502

4

《关于公司〈2025年第

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 及其摘要的议

案》

18,511,628 99.5204 61,276 0.3294 27,924 0.1502

5

《关于公司〈2025年第

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

理办法〉的议案》

18,511,628 99.5204 61,276 0.3294 27,924 0.1502

6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

18,513,665 99.5314 59,239 0.3184 27,924 0.1502

7.01

《关于选举罗杰尧为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18,281,897 98.285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第1项、第4-7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大会第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彭龙、梁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松井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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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井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三届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设职工代表董事一名，松井新材料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了2025年第五次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审

议，同意选举缪培凯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缪培凯先生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提名委员会及战略委员会委员，本次选举完成后，变更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并继续担任提名委员会及战略委员会委员。

特此公告。

松井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缪培凯，1980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汉族，四川大学材料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9年6月

至2010年5月，在湖南松井化学技术有限公司任产品研发工程师；2010年6月至2019年6月，在公司历任产品研

发经理、产品应用部长、战略产品研发部长、终端服务国际部总监；2019年6月至2020年12月，在公司担任董事、

终端服务部（国际）总监；2020年12月至2021年12月，在公司担任董事、营销中心副总裁并兼任全球终端业务

开发部总监；2022年1月至2023年4月，在公司担任董事、营销中心副总裁；2023年4月至2024年11月，在公司担

任董事、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研发中心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缪培凯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50,8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6%。 缪培凯先生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002157

证券简称：正邦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84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11,276,554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12%。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25年12月31日（星期三）。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2022年10月27日，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昌中院” ）作出（2022）赣01破申51号《民事裁

定书》及（2022）赣01破申52号《民事裁定书》，分别裁定受理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原

控股股东正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

2023年11月3日，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赣01破 38、39号之二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正邦

集团有限公司、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实质合并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 ），并终止正邦集团有限

公司、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实质合并重整程序。

根据《重整计划》规定，南昌新振邦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作为正邦集团有限公司与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

限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中的偿债平台， 南昌新振邦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将根据股权资产的处置进展，以

1.6元/股价格认购1.4415亿股正邦科技重整过程中转增的上市公司股票，依据《重整计划》规定将这部分股票从

管理人账户直接过户至相关债权人的证券账户实施以股抵债， 债权人受让的该部分股份自登记至证券账户之日

起12个月不得转让。

2024年12月31日，接到管理人通知，已将11,276,554股股份从管理人账户过户至19位债权人的证券账户中。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19位股东为正邦集团有限公司、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债权人，分别为：中航

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航信托?天启【2020】381号江西永联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江西九州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昌江旅旅游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中央企业贫困地区

（云南）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江西安远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农垦米业集团有限公司、湖北三江航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武汉银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东营市河口区新户镇人民政府、中国化学

工程第十六建设有限公司、湖南金霞九鼎农牧有限公司、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江西泰和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湖南快乐通宝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合计数量为

11,276,554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12%。

三、相关股东做出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1、关于限售股解禁的承诺：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锁定期承诺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中航信托·天启【2020】

381号江西永联贷款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受让的转增股票锁定期为自登记

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12个月

2024年12月31日 12个月

锁定期承诺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分行

受让的转增股票锁定期为自登记

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12个月

2024年12月31日 12个月

锁定期承诺

江西九州创业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南昌江旅旅

游产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受让的转增股票锁定期为自登记

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12个月

2024年12月31日 12个月

锁定期承诺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云南）

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受让的转增股票锁定期为自登记

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12个月

2024年12月31日 12个月

锁定期承诺

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

司

受让的转增股票锁定期为自登记

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12个月

2024年12月31日 12个月

锁定期承诺

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

受让的转增股票锁定期为自登记

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12个月

2024年12月31日 12个月

锁定期承诺

江西安远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受让的转增股票锁定期为自登记

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12个月

2024年12月31日 12个月

锁定期承诺

江苏省农垦米业集团有限

公司

受让的转增股票锁定期为自登记

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12个月

2024年12月31日 12个月

锁定期承诺

湖北三江航天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受让的转增股票锁定期为自登记

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12个月

2024年12月31日 12个月

锁定期承诺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的转增股票锁定期为自登记

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12个月

2024年12月31日 12个月

锁定期承诺

武汉银鹏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受让的转增股票锁定期为自登记

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12个月

2024年12月31日 12个月

锁定期承诺

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昌分行

受让的转增股票锁定期为自登记

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12个月

2024年12月31日 12个月

锁定期承诺

东营市河口区新户镇人民

政府

受让的转增股票锁定期为自登记

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12个月

2024年12月31日 12个月

锁定期承诺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六建设

有限公司

受让的转增股票锁定期为自登记

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12个月

2024年12月31日 12个月

锁定期承诺

湖南金霞九鼎农牧有限公

司

受让的转增股票锁定期为自登记

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12个月

2024年12月31日 12个月

锁定期承诺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

受让的转增股票锁定期为自登记

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12个月

2024年12月31日 12个月

锁定期承诺

江西泰和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受让的转增股票锁定期为自登记

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12个月

2024年12月31日 12个月

锁定期承诺

湖南快乐通宝科技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

受让的转增股票锁定期为自登记

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12个月

2024年12月31日 12个月

锁定期承诺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佛山分行

受让的转增股票锁定期为自登记

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12个月

2024年12月31日 12个月

2、承诺履行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上述股东承诺受让的转增股票自登记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锁定12个月， 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关锁定期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除上述锁定期承诺外，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无其他承诺。

四、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不存在公司对上述股东提供违规担保等损害上

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25年12月31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11,276,554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12%。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19名。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

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占总股本比例

是否存在质

押/冻结情况

1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航信托·天

启【2020】381号江西永联贷款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3,705,817 3,705,817 0.04% 否

2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1,300,245 1,300,245 0.01% 否

3

江西九州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昌江旅旅游产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1,453,870 1,453,870 0.02% 否

4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云南）产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19,524 819,524 0.01% 否

5 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89,932 89,932 0.00% 否

6 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303,747 303,747 0.00% 否

7 江西安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66,221 266,221 0.00% 否

8 江苏省农垦米业集团有限公司 246,110 246,110 0.00% 否

9 湖北三江航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8,808 98,808 0.00% 否

10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6,748 86,748 0.00% 否

11 武汉银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80,745 80,745 0.00% 否

12 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78,328 78,328 0.00% 否

13 东营市河口区新户镇人民政府 40,809 40,809 0.00% 否

14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六建设有限公司 13,072 13,072 0.00% 否

15 湖南金霞九鼎农牧有限公司 2,083 2,083 0.00% 否

16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21,186 2,021,186 0.02% 否

17 江西泰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63,587 363,587 0.00% 否

18 湖南快乐通宝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35,780 35,780 0.00% 否

19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269,942 269,942 0.00% 否

合计 11,276,554 11,276,554 0.12%

六、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结构的变化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2,027,184,936 21.92 -11,276,554 2,015,908,382 21.79

高管锁定股 234,900 0.00 0 234,900 0.00

首发后限售股 2,026,935,036 21.91 -11,276,554 2,015,658,482 21.79

股权激励限售股 15,000 0.00 0 15,000 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222,977,653 78.08 11,276,554 7,234,254,207 78.21

三、总股本 9,250,162,589 100.00 0 9,250,162,589 100.00

注：以上数据如存在尾差，是因为四舍五入导致的；

以上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以解除限售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

构表为准。

七、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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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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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下午14:30分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

29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12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华云路1号中铜大厦3222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五）主持人：副董事长孙成余先生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53人，代表股份729,126,4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390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637,479,8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816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50人，代表股份91,646,6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740%。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51人，代表股份91,646,7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74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50人，代表股份91,646,6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740%。

（三）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2025年融资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27,564,0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57%；

反对1,533,1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3%；

弃权2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0,084,3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953%；

反对1,533,1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29%；

弃权29,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9%。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二）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0,399,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286%；

反对1,19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05%；

弃权6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0,389,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284%；

反对1,19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06%；

弃权65,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9%。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云南铜业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对此议案的表决，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分别为：637,469,718股、

39,736,165股。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0,391,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93%；

反对1,19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27%；

弃权7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0,381,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92%；

反对1,19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28%；

弃权71,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8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云南铜业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对此议案的表决，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分别为：637,469,718股、

39,736,165股。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四）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0,122,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367%；

反对1,36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59%；

弃权16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0,122,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367%；

反对1,36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59%；

弃权16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7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云南铜业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和韩锦根先生回避对此议案的表决，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分别为：

637,469,718股、39,736,165股和10,000股。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五）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27,816,3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03%；

反对1,19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35%；弃权11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0,336,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705%；

反对1,19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09%；

弃权11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86%。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朱宸以、张欣馨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2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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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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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铜业或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5年12月26日以加密邮件方式发出，表决截止日期为2025年12月29日，会议应发出表决票11份，实际发出表决

票11份，在规定时间内收回有效表决票11份，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

议：

一、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高

级管理人员考核结果及薪酬兑现的报告》。

孔德颂先生、孙成余先生和韩锦根先生与本项议案存在关联关系，回避表决本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经理层成员业绩考核与薪酬管理办法》《经理层成员2024年度关键业绩指标》及相关规定，董事

会结合2024年公司生产经营完成情况，按照绩效评价标准，审议同意2024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考核结果及薪酬兑现

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姓名 现任职务

从公司获得的

年薪

1 孔德颂 董事长、党委书记 129.51

2 孙成余 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132.43

3 韩锦根 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董事 103.19

4 高洪波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100.65

5 杨 伟 副总经理 14.81

6 袁明理 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 69.99

合计 550.58

注：1.孔德颂先生薪酬为2024年1月至3月任公司副总经理和4月至12月任公司党委书记领取薪酬合计；

2.韩锦根先生薪酬为2024年1月至4月任公司副总经理和5月至12月任公司党委副书记领取薪酬合计；

3.杨伟先生薪酬为2024年11月至12月任公司副总经理所领取薪酬；

4.冯兴隆先生自2025年2月任公司副总经理，2024年未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领薪。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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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方式涉及股份协议转让和认购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将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北源智能将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江西省国资

委将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3、本次权益变动以《股份转让协议》和《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分别约定的条件达成作为实施要件，能

否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联创电子” ）于2025年12月26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江西鑫

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鑫盛” ）及其一致行动人韩盛龙、曾吉勇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南昌市

北源智能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源智能” ）、江西国资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江西国资创投” ）出具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5年12月24日，北源智能与江西鑫盛、韩盛龙、曾吉勇签署了附有生效条件的《股份转让协议》。同日，江西

国资创投与联创电子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一）股份转让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江西鑫盛向北源智能转让其持有的联创电子70,866,141股股份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6.71%。股份转让的价格为12.70元/股，交易价款合计为899,999,990.70元。股份转让完成后，

北源智能将直接持有公司6.71%股份。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及公司签

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90）。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各方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占当时总股本比

例（%）

股份数量（股）

占目前总股

本（%）

占剔除目前回购专

户后总股本比例

（%）

江西鑫盛 99,000,986 9.31 20,718,171 1.96 1.99

韩盛龙 673,348 0.06 673,348 0.06 0.06

曾吉勇 1,337,662 0.13 637,662 0.06 0.06

合计 101,011,996 9.50 22,029,181 2.09 2.11

北源智能 一一 一一 70,866,141 6.71 6.80

注：1、本次权益变动前江西鑫盛及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数量为截至2021年11月5日的持股数量。 自前次权益变

动至今，江西鑫盛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及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上市

公司股本变动致使持股比例被动变化的原因，导致其持股数量减少78,982,815股，持股比例减少7.41%。具体内容

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北源智能与江西鑫盛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股权、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二）认购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根据《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江西国资创投拟认购股份数量不超过189,095,127股（最终认购数量

以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且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数量为准），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30.00%，发

行价格为8.62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不含定价基准日，下同）股票交易均价的80%（定价基准日

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量，发行价格保留两位小数并向上取整），认购金额为不超过1,629,999,994.74元。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及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发生

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90）。

本次发行前后，各方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名称

本次协议转让前 本次协议转让后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

（股）

直接持股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直接持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直接持股

比例（%）

江西国资创投 0 0 0 0 189,095,127 15.19

北源智能 0 0 70,866,141 6.71 70,866,141 5.69

合计 0 0 70,866,141 6.71 259,961,268 20.89

江西鑫盛 91,584,312 8.68 20,718,171 1.96 20,718,171 1.66

韩盛龙 673,348 0.06 673,348 0.06 673,348 0.05

曾吉勇 637,662 0.06 637,662 0.06 637,662 0.05

合计 92,895,322 8.80 22,029,181 2.09 22,029,181 1.77

注1： 本次协议转让后， 剔除回购股份后， 江西鑫盛的直接持股比例为1.99%， 北源智能的直接持股比例为

6.80%，江西国资创投的间接持股比例为6.80%。

注2：本次发行后，剔除回购股份后，江西鑫盛的直接持股比例为1.68%，北源智能的直接持股比例为5.75%，江

西国资创投的直接持股比例为15.35%，间接持股比例5.75%，江西国资创投直接和间接持股比例合计为21.10%。

注3：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受让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昌市北源智能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25年12月2日

营业期限：2025年12月2日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资本：95000万元整

执行事务合伙人：江西省井冈山北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25MAK31WQ98R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场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丰和中大道166号华兴文化广场1号楼21层2108-2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北源智能的股权控制关系如图所示：

北源智能实际控制人为江西省国资委。 北源智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认购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国资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5月28日

营业期限：2012年5月28日至2032年5月23日

注册资本：30238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吴晓聪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000596549503K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凤凰中大道929号2607-2608室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创业投资咨询；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

管理服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房地产开发经营；室内外装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江西国资创投的股权控制关系如图所示：

江西国资创投实际控制人为江西省国资委。

截至本公告日，江西国资创投为北源智能的控股股东，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四、本次权益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将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北源智能将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江西省国资委

将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权益变动后，江西鑫盛及其一致行动人韩盛龙、曾吉勇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降至

5%以下，不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股东。自不再具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大股东身份之

日起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公司董事会将继续督促上述股东继续遵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大股东减持的规定。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其它相关说明

1、本次拟转让股份不违背江西鑫盛根据法律法规要求以及其自愿作出的任何关于股份减持的承诺，也不存

在相关法律法规关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2、 本次权益变动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不存在违反尚在履行的承诺的情形，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

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江西鑫盛及其一致行动人韩盛龙、曾吉勇和信息披露义务人北源智

能、江西国资创投已履行权益变动报告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和《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涉及协议转让事项尚需取得江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会、总办会、董事会

审议通过， 并取得国资监管机构的审核批准、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对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申报的批准

（如涉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合规确认及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转让过户

登记。

涉及向特定对象发行相关事项尚需取得上市公司股东会批准、 江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会、总办会、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出具对江西国资创投的股东决定、国资监管机构的审核批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反垄断局对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申报的批准（如涉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注册批复。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能通过相关审批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控股股东江西鑫盛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韩盛龙、曾吉勇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南昌市北源智能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江西国资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